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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3-127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基于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晶科能源”）、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潭热能”）、福建浦

城县华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电力”）等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77,6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销售光伏胶膜、工业用水、采购热能、采购

烟煤等。其中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晶科能源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

过 70,000.00 万元（含税），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浦潭热能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不超过 7,000.00 万元（含税），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华峰电力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

计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税）。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临时）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赖潭平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

事，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康怡投资有限

公司、上饶市长鑫贰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赖潭平将在股东大会对以上

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4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7,600 万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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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4年预计金额

（含税） 

2023年 1-11月份发

生金额（含税、未经

审计） 

向关联人采

购烟煤 
华峰电力 烟煤 

参考市价 

协商定价 
不超过 600 万元 122.42 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热能及出

售工业用水 

浦潭热能 热能、水 
参考市价 

协商定价 
不超过 7,000 万元 3,331.87 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光伏胶膜 
晶科能源 光伏胶膜 

参考市价 

协商定价 
不超过 70,000 万元 12,911.75 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3年

1-11月实

际发生金

额（未经

审计）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

烟煤 
华峰电力 122.42 

不超过

1,400 万元 
0.54% -91.26% 

详见公司2022年 11月22

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4） 

向关联人采购

热能 
浦潭热能 3,331.87 

不超过

5,000 万元 
14.59% -33.36% 

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31

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5） 

向关联人销售

光伏胶膜 
晶科能源 12,911.75 

不超过

70,000 万

元 

69.54% -81.55% 

详见公司2023年 03月08

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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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在预计 2023 年度对关联方华峰电力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1,400 万元时，包括了原子公司浦潭热能对华峰电力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由于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出售浦潭热能 100%股权，故减

少了相关关联交易； 

2、公司子公司与晶科能源交易额相比预计相差较大原因是今年受

POE 粒子与 EVA 粒子价差扩大的影响，下游客户出于降本考虑，

光伏组件封装材料采用 EPE 胶膜替代 POE 胶膜，而子公司绿康(玉

山)胶膜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POE 胶膜，EPE 胶膜处在客户试投

阶段，POE 胶膜订单萎缩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董事会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3 年 1-11 月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浦城县华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浦城县华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27490543933 

住所：浦城县南浦镇兴浦路 127 号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农产品初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华峰电力总资产 586.38 万元，净资产 585.92 万元，

2023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519.25 万元，净利润 49.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币种为人民币）。 

经公司查询，华峰电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建浦城县华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潭平配偶之兄弟顾

建国实际控制，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华峰电力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 

(二)、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祖晓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2MA8W0D3M5D 

住所：浦城县园区大道 6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

源加工；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成立时间：2022-05-26 

截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浦潭热能总资产 42,802.06 万元，净资产 27,542.71

万元，截止 2023 年 09 月 30 日主营业务收入 4,163.37 万元，净利润 181.28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目前浦潭热能的实际控制人洪祖星为公司前董事洪鸿铭（2023 年 10 月

31 日辞职，且至今未满 12 个月）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因此浦潭热能是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的关联法人。 

经公司查询，浦潭热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浦潭热能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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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794799028G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1 号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

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套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太阳能照

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06-12-13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晶科能源总资产 12,433,006.47 万元，净资产

3,320,375.99 万元，营业收入 8,509,664.21 万元，净利润 635,426.43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币种为人民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鑫贰号为公司持股 10%股东，晶科能源为长鑫贰号的兄弟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之“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

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之规定，主动认定晶科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晶科能源和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查询，晶科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晶科能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共同协商定价。公

司已与浦潭热能与华峰电力分别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合同，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交

易双方将在本次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另行签订，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收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4 年度拟与晶科能源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含

税）的日常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允的定价原则，由双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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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为基础共同协商定价，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子公司绿康玉山将根据日常经营中

实际发生的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内与晶科能源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晶科能源、浦潭热能、华峰电力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持续经营的商业

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

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预计的 2024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

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且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的有关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

依赖。审议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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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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